“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购房补贴发放

工作流程图



（第2、3年补贴发放流程图）



（第4-10年年审流程图）

补贴发放协议生效满1年后仍符合条件的，于次月发放第2年30%补贴，生效满2年后仍符合条件的，于次月发放第3年30%补贴。





市国有房产中心





协议生效满1年、2年时的前一个月向市国有房产中心提交上年度在榕工作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





保障对象





审核是否符合承诺服务规定





市国有房产中心





根据补贴发放协议约定，要求保障对象按服务年限（按月计算）的比例退回购房补贴。





市国有房产中心











审核确认后书面告知市国有房产中心





市房管局、市人社局





不符合





符合





协议生效满2年的次年起须在每年6月份向市国有房产中心提交上年度在榕工作情况的相关证明材料。





保障对象





审核是否符合承诺服务规定





市国有房产中心





根据补贴发放协议约定，要求保障对象按服务年限（按月计算）的比例退回购房补贴。





市国有房产中心











审核确认后书面告知市国有房产中心





市房管局、市人社局








函告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办理解除限制相关登记。





市国有房产中心





不符合





服务满10年








